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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，依氣候變遷因應法（下稱氣候法）第11條

暨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，行政院業於114年5月6日核定第三期溫室氣體階段
管制目標，我國第三期（115-119年，以下同）階段管制目標為119年溫室氣體排

放量相較94年（基準年）減量28±2%，其中運輸部門之階段管制目標為119年較

94年減量20%。 

依據氣候法第11條規定，交通部依循行動綱領及第三期階段管制目標，會
同經濟部、環境部、內政部及其他相關單位，訂修第三期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

量行動方案，並依氣候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，相關內容涵蓋「現況分析（包括

對前一階段實施之檢討修正）、「運輸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評量指標」、「推動期

程」、「推動策略及措施（包括經費編列及經濟誘因措施）」、「預期效益與可能影
響評估」及「管考機制」，後續可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氣候法第15條

規定，做為訂定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之參據。 

為落實「國家希望工程」中「綠色成長與2050淨零轉型」五大策略，並因

應國際趨勢及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現況，運輸部門第三期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
在第二期之基礎上，參照關鍵戰略7「推動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」、關鍵戰略10

「淨零綠生活」（低碳運輸網絡）及關鍵戰略5「節能」等相關減碳措施內容，

並依行政院跨部會研商會議指示，「由下而上」研提運輸部門自主減碳計畫，再

「由上而下」研提運輸部門減碳旗艦計畫，以提升運輸部門減碳成效。 

貳、現況分析 

一、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結構 

交通運輸係因應社會經濟活動所產生之衍生性需求，隨我國經濟變動而

有所波動。依據環境部「氣候公民對話平臺」最新數據顯示（如圖1所示），

94年至112年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呈現變動趨勢。其中，97年因金融危

機導致經濟衰退，間接導致運輸需求下降，排碳量降至34.582百萬公噸CO2e，
為該時期最低點。110年則為近期排碳量低點（約35.434百萬公噸 CO2e），係

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影響（110年5月19日至7月26日全國升為三級警

戒），民眾生活型態產生巨變，使民眾減少外出旅次。隨疫情趨緩，民眾生

活型態逐步回歸正常，爰112年排碳量回升至36.294百萬公噸 CO2e。 

運輸部門112年整體溫室氣體排放中，以公路運輸為最大宗，占比約

96.10%，其次為軌道運輸占2.20%，而國內水運占1.19%，國內航空占0.51%。

在公路運輸部分細分各運具，以小客車47.50%最高、其次為小貨車17.35%、

大貨車16.61%、機車13.44%、大客車5.10%，如圖2及圖3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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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環境部「氣候公民對話平臺」，114年12月22日查詢。 

圖1、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（94年至112年） 

 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，114年。 

圖2、112年公路運輸系統溫室氣體排放各運具別占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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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，114年。 

圖3、112年公路運輸系統溫室氣體排放各運具別占比 

在能源使用方面，運輸部門112年約使用13,157千公秉油當量，其中車
用汽油消費量為8,362千公秉油當量，約占63.56%，柴油消費量為4,452千公

秉油當量，約占33.84%，電力消費量僅183千公秉油當量，占約1.39%，航

空燃油、燃料油及液化石油氣消費量合計為159千公秉油當量，占約1.21%，

如圖4所示。 

 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平衡表、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推估，114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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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、112年運輸部門能源使用結構 

二、 前一階段實施之檢討修正 

（一） 推動現況與推動成果 

第二期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業於111年9月16日奉行

政院核定，並提出減量雙目標，包括： 

1. 114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94年再減少6.79%，即35.41百萬公噸

CO2e。 

2. 110年至114年全期管制目標為181.626百萬公噸CO2e。 

第二期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推動架構如圖5所示，可
分為三大策略及14項減碳措施，由交通部會同行政院主計總處、環

境部、經濟部、內政部及其他相關單位共同推動，並依氣候法第12

條規定，每年編寫成果報告。 

 

圖5、第二期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架構 

運輸部門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如表1所示，依據經濟部

能源署114年8月公布之「2024年燃料燃燒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統計與

分析」，運輸部門112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36.294百萬公噸 CO2e（以

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(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

Change, IPCC)「第五次評估報告」（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, AR5）

溫暖化潛勢值計算；另實際統計值需以環境部公布為主），已達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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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度目標（低於36.791百萬公噸 CO2e）。 

表1、運輸部門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 

年度 目標值(MtCO2e) 目標總當量(MtCO2e) 估算值(MtCO2e) 

110年 － 

181.626 

35.424註2 

111年 － 36.272註2 

112年 36.791註1 36.294註3 

113年 36.67註1 － 

114年 
（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） 

35.41 － 

註1：112年至114年目標值（不含110年及111年目標值），係依環境部113年4月11日「第二期六大部門溫室

氣體減量行動方案年度目標研商會議」之會議結論進行推估及設定。 

註2：110年至112年運輸部門估算值，係依環境部氣候公民對話平臺所公告之排放值填報（114年8月28日

查詢）。 

註3：以經濟部能源署114年8月公布之「2024年燃料燃燒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統計與分析」，另實際排放值需

以環境部公布為主。 

依112年8月15日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35次委員會議有關

「各部會訂定年度目標並逐年檢討改進」之決定，第二期運輸部門溫室

氣體減量行動方案自112年起評量指標共計8項，如表2所示，其中「公

路公共運輸運量」、「臺鐵運量」、「高鐵運量」、「捷運運量」、「電動小客
車市售比」及「提升新車能源效率」等6項指標，已達成112年目標，其

餘2項評量指標則未達成112年目標，分別為「全國電動市區公車普及率」

及「電動機車市售比」。 

表2、運輸部門評量指標之年度目標達成情形表 

評量指標 112年執行成果 112年目標 113年目標 114年目標 

公路公共

運輸運量 

較 104 年 減 少

21.13% ，達 9.6

億人次。（達成

目標） 

較 104 年 減 少

21.31% ，達 9.6

億人次。 

較 104 年 減

17.19% ， 達

10.08億人次。 

較 104 年 成 長

4.5% ，達 12.74

億人次。 

臺鐵運量 

較 104 年 減 少

5.56% ，達 2.19

億人次。（達成

目標） 

較 104 年 減 少

5.7%，達2.18億

人次。 

較 104 年 成 長

3.2% ，達 2.396

億人次。 

較 104 年 成 長

3.5% ，達 2.4億

人次。 

高鐵運量 

較 104 年 成 長

44.5%，達7,308

萬人次。（達成

目標） 

較 104 年 提 升

27.5%，達6,445

萬人次。 

較 104 年 提 升

29.6%，達6,552

萬人次。 

較 104 年 提 升

31.7%，達6,659

萬人次。 

捷運運量 
較 104 年 提 升

8.13% ，達 8.41

較 104 年 提 升

4.49% ，達 8.13

較 104 年 提 升

12.89%，達8.78

較 104 年 提 升

15.6%，達8.9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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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量指標 112年執行成果 112年目標 113年目標 114年目標 

億人次。（達成

目標） 

億人次。 億人次。 人次。 

全國電動

市區公車

普及率 

普 及 率 為

16.76%。（未達

成目標，執行率

約79.81%） 

普及率達21%。 普及率達25%。 普及率達35%。 

電動機車

市售比 

市 售 比 為

9.16%。（未達成

目標，執行率約

61.07%） 

市售比達15%。 市售比達17%。 市售比達20%。 

電動小客

車市售比 

5.93%。（達成目

標） 
3.3%。 6%。 10%。 

提升新車

能源效率 

能源使用效率已

達我國第二期能

效標準之管制目

標 ( 小 客車 20 

km/l 、 商 用 車

13.7 km/l及機車

46.1 km/l)。（達

成目標） 

⚫ 小客車能效可

較106年提升

38% ， 達 20 

km/l能效值。 

⚫ 商用車能效可

較106年提升

25%，達13.7 

km/l能效值。 

⚫ 機車能效可較

106 年 提 升

10% ， 達

46.1km/l 能效

值。 

⚫ 小客車能效

可較 106年提

升38%，達20 

km/l能效值。 

⚫ 商用車能效

可較 106年提

升 25% ， 達

13.7 km/l能效

值。 

⚫ 機車能效可

較106年提升

10% ， 達

46.1km/l 能效

值。 

⚫ 小客車能效可

較 106年提升

38% ， 達 20 

km/l能效值。 

⚫ 商用車能效可

較 106年提升

25%，達13.7 

km/l能效值。 

⚫ 機車能效可較

106 年 提 升

10%，達46.1 

km/l能效值。 

 

（二） 面臨挑戰與因應策略 

112年全國電動市區公車普及率及電動機車市售比均未達年度目

標，相關改善措施及作法說明如下： 

1. 鼓勵推動電動大客車加強作為 

交通部就119年市區公車電動化政策，可分為先導期（109-

111年）、推廣期（112-115年）及普及期（116-119年），以採先緩

後快之方式循序推動。 

為因應112年電動市區公車普及率落後，交通部公共運輸及

監理司與公路局推動加速輔導業者國產化，提供客運業者多元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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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、簡化補助申請程序，擴大補助範圍及加碼補助、調整現行領

牌規定、推動電動大客車保養及維修人力培訓計畫，縮短領牌期
程及增加補助標準，帶動車輛產業發展等措施，推升電動市區公

車普及率。 

此外，截至113年底，全國電動大客車領牌數為1,940輛，交
通部公路局已核定（111-113年）尚未領牌輛數為1,638輛，合計

3,578輛，達成「2030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」113年市區電

動公車數達3,300輛、比例25%目標。 

2. 鼓勵使用電動機車加強作為 

經持續與車輛公會、各主要機車廠及機車行全聯會等產業利

害關係人進行會議交流，了解產業困境及政策溝通，以新增相關

推動措施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於114年3月28日奉行政院核定修正

「電動機車產業環境加值補助計畫」，112年至115年全程總經費
約28.64億元，推動多元且具彈性的誘因措施，具體內容包括：

新增汰換老舊燃油機車補助1,000元/輛、提高法人租賃用途購車

補助上限至4,500元/輛及提升大型能源補充設施建置補助上限至

60萬元/座。 

後續將持續與產業溝通，依產業動態滾動檢視現行電動機車

推廣政策，並依行政院指示，以穩健有誘因為主軸推動整體機車

產業轉型，提升民眾及企業購車誘因、推動業者提升能源補充設

施站點服務能量，如提高非6都地區設站補助金額，引導業者拓

展服務區域、增建高使用需求地區能源補充設施站點等。 

 


